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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 時間：105 年 4 月 13 日（三）下午 2 時 

◎ 地點：雲平大樓第六會議室 

◎ 主席：黃副校長正弘                                             記錄：劉沛翰 

◎ 出列席人員 23 人 

當然委員—黃副校長正弘、董學務長旭英、劉組長俊志（代理詹總務長錢登）、 

王專委佳妙（代理楊主任明宗）、馮前主任業達（代理林副學務長志勝） 

教師委員—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張副教授權發、企業管理學系蔡副教授惠婷、 

生命科學系李助理教授純純 

學生委員—宿舍自治委員會代表張主委珈榕、魏副主委妤庭、陳副主委靜樺 

列席人員—住服組臧組長台安、住服組行政人員（下同）盧永華、吳仁琥、許綿分、 

鄭登彰、黃郁芳、林筱萱、林幼絲、董雨昇、李羽珊、劉沛翰 

學生會代表王羿方（代理林會長明儀） 

壹、 主席報告 

黃副校長正弘：先頒發本學期委員的聘書（頒發本學期委員聘書）。 

黃副校長正弘：在開會前，學生會長林同學有提出開會代理書，請王羿方同學代理

出席，想請問目前王羿方同學是否有成功大學學籍？ 

學生會代表王羿方：目前是在籍在學。 

董學務長旭英：但申訴過程中你仍然沒有學籍。學生委員一定是要在學學生身分。 

黃副校長正弘：因王同學沒有成大學籍，既然林明儀會長指定代理，請你列席會議。

可以表達你的意見，但請不要參與表決。 

學生會代表王羿方：好的。我今天就列席，不參與表決。 

董學務長旭英：若今天的提案過程當中有所意見和質疑，你也可以一起討論。 

黃副校長正弘：宿服會的目的是希望宿舍同學能夠有最好的福利，讓宿舍生活極優

化，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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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案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附件一） 

住服組劉沛翰：（誦讀附件一） 

黃副校長正弘：針對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況是否有疑問？若無，進行下一個議題。 

參、 住宿服務組學生宿舍工作報告（附件二） 

住服組劉沛翰：（誦讀附件一） 

黃副校長正弘：針對住宿服務組的工作成果報告有什麼疑問可提出討論？請問有關

餐廳的部份跟本次臨時動議有關嗎？ 

住服組許綿分：因 3/22 膳食委員會之討論決議來不及列入本次的議程，故改列臨時

動議。 

黃副校長正弘：是否有其他建議？ 

學生會代表王羿方：關於床位 e 化系統，可看出住宿服務組的用心。近來改採學生

證刷卡門禁，與以往不一樣的方式，學生證一卡多用，一旦遺失會很麻煩，參照其他

學校採取學生證線上掛失制度，學校目前是否可朝這方向做努力？ 

住服組吳仁琥：目前這套學生證門禁系統結合教務處和計中，學生證資料由教務處

提供，資料庫由計中建置，住服組是終端使用者，卡片管理機制只要學生到教務處

辦理遺失登記就可以直接掛失。 

黃副校長正弘：王同學的主張是希望學生證可以線上掛失，這個提案可以列入紀錄。 

學生會代表王羿方：目前學生證的功能可進出宿舍、一活、24H 討論空間、圖書館

等，因教務處不是 24 小時上班，若假日遺失則可使用線上掛失的部份較為方便學生

的使用。 

黃副校長正弘：剛剛王同學談到的我覺得很重要，我建議會議紀錄會辦到計中，請

計中開發。 

董學務長旭英：會議紀錄可以提到計中和註冊組，若沒有後續，建議學生會另找適

當機會再提出。 

學生會代表王羿方：好的，沒問題。 

黃副校長正弘：期許我們的 e 化管理可以發揮，方便學生也方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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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提案 

 第一案：本校學生宿舍冷氣電力之收費調整標準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本校學生宿舍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至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止，冷氣電力

之收費調整標準（附件三），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 99 年 10 月 7 日「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之學生宿

舍電費收費調整，採分級分段收費，並視上一年度平均每度用電（基本電價）

調整各級距的電價。 

二、另依本校營繕組提供之 104 年度平均每度用電電費（基本電價）為 3.07 元，

較 103 年度平均每度用電電費（基本電價）3.22 元，減少 0.15 元。 

三、本校學生宿舍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105.2.1)至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106.1.31)止

冷氣電力收費調整之詳細費率，如附件三。 

 擬辦：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討論： 

黃副校長正弘：請說明一下附件三的部份。 

住服組吳仁琥：本表格依照之前的宿服會曾經討論過的收費標準，一般住宿居民

的用電量多用在 151～340 度之間，故這區間的單價係利用上一年度的平均單價來

做為收費標準。 

黃副校長正弘：新的計費標準比較便宜嗎？ 

住服組吳仁琥：對。 

黃副校長正弘：上一年度平均單價+0.46 是怎麼算出來的？ 

住服組吳仁琥：為 99 年宿服會討論出來的標準（分段收費）。 

黃副校長正弘：該標準為行之有年的數值嗎？ 

住服組吳仁琥：是的。 

黃副校長正弘：今年的電費單價是漲還是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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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服組吳仁琥：跌。 

黃副校長正弘：若較便宜，應不會有爭議，其他委員是否有問題？ 

學生會代表王羿方：既然收費標準是 99 年討論出的結果，目前 105 年，間隔 6 年

多，物價和消費水準都有變化，請問這個級距是否有調整的必要？另請問業務承

辦人，這是仿照台電的累進度數計價嗎？ 

住服組吳仁琥：不是累進度數，是分段分級。可參閱表格。 

學生會代表王羿方：若同學由 150 度跨到 151 度，他的電費增加會很驚人。建議可

以參考台電用累進費率、這樣可以讓同學有比較公平的狀況。 

黃副校長正弘：我也是這麼認為，不過今天要討論的議案是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

起至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止冷氣電力之收費調整標準，這次還是按照這樣做，不

過我建議住宿服務組可以回去再討論是否可以參考台電的收費方式。 

住服組林幼絲：當初會定下這個標準，是因為要鼓勵同學節約用電、節能減碳。我

們也開放可以讓同學隨時去監控自己的用電量是多少。 

宿委會主委張珈榕：如王同學所提，台電也是這樣計算，我覺得這樣比較公平。 

董學務長旭英：一般生活 0~150 度是合理的用電範圍，超過的話就是浪費了。從

教育管理的觀念，超過 150 會跳很高，可以鼓勵同學節約用電。建議再和同學討

論。另外我希望承辦單位，下次能夠對於目前學生宿舍平均用電量再做了解。 

教師委員張教授權發：如果要推廣節能減碳，建議 150 度以下可以更便宜，讓同

學覺得少用電可以省更多，用鼓勵的方式。 

黃副校長正弘：住服組是否可以把用電級距再細分，讓費用的差距不會那麼大？ 

住服組吳仁琥：我們的標準是 151 度~340 度，採用的是前一年度的平均單價，在

這段用電量級距的居民，佔了全體住宿生的 70%。 

黃副校長正弘：若要將級距再予以細分，是否有困難？ 

住服組吳仁琥：操作上應無困難，但這畢竟不是做實驗，應不需要細分到如此，不

過當初這也是和宿委會討論出來的結果，我們會再和宿委討論這樣的級距是否有

更動的必要。 

宿委會主委張珈榕：這個提案是我們當初宿委會開會討論通過的。 

黃副校長正弘：我個人希望下次可以討論是否要調整級距。教師委員有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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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委員張權發：這次可先維持原議，未來一年可以針對本議題再討論。 

住服組臧組長台安：會這麼決議，當初除了宿委會以外，我們也找了用電專家以

及營繕組方面來開會，營繕組當初曾提到，如果宿舍用電要比照台電計費方式下

去算，在計費上會非常的麻煩。 

黃副校長正弘：所以未來要討論，可以找一些專家，會同學務處、總務處或電機系

教授，共同找出對住宿生而言比較友善的計費方式，今年就按照提案的這套標準

下去計費。若無異議，則本案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許綿分 

 案由：光復餐廳修繕費用，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光復餐廳業經三次公告招商流標，招商期間經職詢問部分至餐廳場勘業

者，業者表示該場地空間設備老舊，建議本校進行整修，提供較多誘因，

也許可吸引廠商進駐。 

二、 本組請建築師進行場地空間整修工程評估，費用初估預計須新臺幣 174 萬

元整，雖餐廳經費係為專款專用，惟光復餐廳整體設備老舊，每年支應

相關軟硬體設備修繕工程，已入不敷出，實無經費可支應本案整修工程，

歷年修繕費用表如臨時動議附件 1，考量光復校區師生用餐需求，擬向宿

舍專款借支，另分期歸還。 

三、 光二舍地下室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申請如臨時動議附件 2 及 3。 

 擬辦：本會通過後，依決議執行之。 

 討論： 

黃副校長正弘：因為廠商覺得場地老舊無進駐意願，故需要經費進行整修。 

宿委會副主委陳靜樺：為何整修餐廳要用到宿舍專款，而非由學校支出？ 

住服組許綿分：由於餐廳為專款專用，因餐廳專款是每一年收進來的場租，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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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後才能支應現場維修費用。若要跟校務基金借款將來不及於今年動工。故

考量時效性，向宿舍經費借款較為便捷，也許今年就可即刻動工。 

宿委會副主委陳靜樺：若為宿舍專款，考量現階段一些宿舍設備已相當老舊，但

為何不先拿宿舍專款先整修宿舍，而拿專款去整修大家都可以去的餐廳？ 

住服組吳仁琥：宿舍整修的費用不是少數的幾百萬，例如勝六舍僅基本整修就要

六千萬，光二舍近八千四百萬。故以宿舍整修資金準備時間而言，我們四年的時

間僅能維修兩棟宿舍。 

董學務長旭英：同學的疑慮應該是拿宿舍經費去修餐廳，會不會排擠到宿舍的修

繕經費？剛剛仁琥談的是一個大的維修，不過同學們擔心的應該是會不會影響到

修水管或其他修繕之類的部分。 

住服組吳仁琥：如果只有一百多萬，並不會去排擠到宿舍一般的修繕費用。 

住服組林幼絲：請問這費用是半年後就可以歸還的嗎？另為何餐廳整修是跟宿舍

專款借，而不是向其他專款借，原因為何？ 

黃副校長正弘：餐廳是否有擬定還款計畫？有沒有預期何時可以還？ 

住服組許綿分：餐廳整修完成也許可以提供誘因，但是否有廠商進駐還是問題。

因廠商進駐除了考量整體餐廳環境，也要考慮來客數，例如寒暑假或週六日沒有

學生來客數。然整體看來，較多廠商會提到設備改善的部份。真的有廠商進駐，才

有辦法規劃還款計畫。另外相關收入支出的部份可以參照附件一。 

黃副校長正弘：所以維修費只有場地的部份？ 

住服組許綿分：是，因為設備例如廚具等都還堪用，但整體空間我們要做整修。 

董學務長旭英：校長很關心學校餐廳何時發包，但這也不是學校能決定的，因為

廠商不進來。一方面是廠商覺得學校市場規模不穩定，另一方面是廠商覺得餐廳

設備老舊無法吸引學生。副校長應該也知道學校財務吃緊，總務處也說近年應該

沒辦法做大型修繕。然而學生餐廳真的很重要，對整個學生和教職員是福利。不

過成大附近環境用餐方便，故這樣也降低了學校餐廳的競爭力。 

住服組臧組長台安：把餐廳整修好，可以吸引多數住宿生用餐。另外雖然餐廳專

款專用，但近年來餐廳專款是入不敷出。宿舍專款借支 170 多萬給餐廳，其實對

於宿舍經費影響不大（註：目前宿舍專款近 8000 多萬的經費）。借出去的錢未來餐

廳也是會還。 

學生會代表王羿方：同學的疑問可能是既然宿舍有這個經費，為何不先投入修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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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而是修餐廳？還有附件一的財務報表數字太過精美以至於我有所疑慮。另外大

家都在討論改進場地後吸引廠商進來投標，我倒認為可以反過來思考。之前我參

觀過師大的宿舍，他們的餐廳是多功能，同學們聚在一起討論功課後，用餐時間

就可以留下來就地用餐。學生一旦多了，廠商投標的意願自然高。 

董學務長旭英：宿舍餐廳的架構目前僅能做自助餐，我們希望可以讓他具備多功

能，例如可以作為討論的空間，讓學生可以願意留下來繼續用餐。學生餐廳的確

可以朝這方向努力。另財務報表的部份，是否請住服組回答一下？ 

住服組許綿分：在會計年度中都會將餘絀移轉至下一年度的總收入內，若當年度

餘絀有 20～30 多萬，多數是因為規劃明年有東西要整修，所以要先把錢存起來。

因為會計年度會把當年度總收入減掉總支出，變成 0 後，餘絀轉到隔年的總收入。 

主計室王專委佳妙：滾存是說剩下的部份我們會滾存到下年度，在報表上如果可

以把上一年度的也列示出來，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黃副校長正弘：先跟宿舍專款借款的目的也是希望讓餐廳更好，如果宿舍底下就

有餐廳，不必讓住宿生擠到外面去用餐，這也是住宿生的福利。 

宿委會主委張珈榕：請問現在花 170 幾萬也只是基本整修，未來如果要變成我們

要的方式，是還得再花一筆錢嗎？我之前去過清華大學餐廳，跟我們的方式差異

很大，他們有各式價位不同的餐廳，而且附近沒有那麼多用餐的環境，他們的環

境都是學生討論的空間順便吃飯。如果我們每年的餐廳營收都拿去做維修，每年

收進來的租金又不多，那會不會又回到目前的狀況，一直在循環？ 

住服組吳仁琥：光復餐廳為何要花 150 幾萬整修，其實證照費、簽證費佔了很大

比例，我們希望光復餐廳可以像 ROT 的方式，吸引優質廠商願意進來投資。很多

廠商來看過環境，對於學生餐廳都有興趣也有資金，但他們希望學校也可以拿出

誠意改善餐廳環境，我個人看法是，如果不花 170 萬，我們只能在死胡同打轉。花

了這筆錢也許有機會，但如果連試都不試，那就沒機會。 

董學務長旭英：很多廠商想進來做裝潢，但整個餐廳架構沒改變，他們也沒辦法

裝潢。他們會希望學校能先把環境弄好，他才會進來。膳食委員會的委員也不敢

保證改建後一定會有廠商進來。每個委員都是為學生好，希望委員經過討論後，

爭議可以達到一個平衡。 

黃副校長正弘：總結，餐廳也是屬於宿舍一部分，不論是情境營造或用餐環境的

改善都是為了讓學生有更好的用餐環境。最後，在聽過很多意見後，我們用無記

名投票的方式，來表決同意是否用宿舍專款借支的方式借給餐廳做整修。（註：在

場有投票權之委員計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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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同意 11 票，不同意 0 票。 

 結論：照案通過。 

 

陸、自由發言暨意見交流 

黃副校長正弘：既然委員會已經通過，這筆借款是否有期限，何時可以還款？ 

住服組許綿分：若以 103 年為例，總收入 60 萬左右，規劃一年還 30 萬，則六年可

以還款完畢。 

黃副校長正弘：是否可以努力用四至五年還款，若之後有困難再議。 

住服組許綿分：由完工日起五年內還款。 

黃副校長正弘：請列入會議紀錄。 

 

柒、主席結論 

謝謝大家今天的出席。 

 

捌、散會 15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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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一次會議決議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104.11.19.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主席指(裁)示事項 承辦單位 執 行 情 形 

主席指(裁)示事項 

討論提案 

1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

部分條文討論案。 

決議暨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住服組 
已 於 會 議 討 論 通

過後公告實施。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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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工作成果報告（2015.11—2016.04.） 
   住宿服務組 2015/04/13 

一、 「安適住居」—營造安全與溫馨之居住環境 

1. 104/12/02 光復一舍屋頂防水工程正式驗收完成。另，建築師誤植水管架數量導致

缺失部分，因非本次防水工程之主要缺失，故同意以減價收受方式處理 

2. 105/2/13~105/2/14 完成學生宿舍環境消毒。 

3. 因舊圖書館耐震補強工程施工，故原先圖書館的 K 館替代空間為敬三舍外側（商

辦空間），另住服組也提供勝一舍及敬一舍空間作為自修閱覽室，提供全校同學

使用。分別於 105/1/15、105/2/15 進行敬業三舍 K 館空間使用之討論會，藉以確認

非預計空間使用的必要性以及居民意見的討論。 

4. 105/03/16 於光復校區光復二舍及勝利校區芸清軒大門口增設自動繳費機完成，並

進行驗收以及故障排除教學。 

二、「樂於學業」—建構教室及圖書館之外的另一學習場所 

1. 本校「學生住宿契約書」相關條文修訂業經 104/11/19，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

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並已完成英譯，105/2/22 於住服組首頁公

告實施。 

2. 104/11/26 於勝利校區住服組前廣場辦理 2015「捐輸幸福」捐血活動。本次活動邀

請性平會、勵馨基金會進行性別平等知識傳播及家庭暴力、青少女懷孕相關概念

宣導，除了鼓勵學生熱心捐血救人外，也透過合作攤位之努力使同學提升相關知

識，達到品德知識及行動合一之效。本次捐血活動有 172 位同學熱心參與，共捐

出 192 袋血。透過小禮物摸彩及攤位闖關也使同學有遊戲參與感，活動回饋問卷

顯示各項安排皆有 80%滿意度，有 96%的參與者表示未來有意願再來捐血。 

3. 104/12/07─104/12/15 辦理勝八舍、勝九舍「勝誕繽紛樂」耶誕節活動，本次印製 150

張傳情卡片全數領取完畢，另約有 650 人獲得耶誕糖果。 

4. 104/12/17 辦理勝一二三舍「好吃好玩聖誕節」薑餅屋活動，活動共 45 位居民參與，

學生反應熱烈。 

5. 104/12/22 晚間舉辦「光復冬至湯圓會」及「光復最速出門比賽」系列活動。湯圓

會共計 500 名同學參與；另光復最速出門比賽共有 11 組 22 名同學參與，比賽採

全程實況轉播，賽況激烈，同學也玩得不亦樂乎。 

6. 2015 勝四舍、勝六舍聖誕節活動。12 月初佈置勝四舍、勝六舍南、北棟大廳，並

鼓勵居民裝飾自己房間門面，以營造聖誕節氣氛。活動期間另與宿舍幹部至各寢

室拜訪，發送小點心，讓居民感受節慶的歡樂。 

7. 104/12/21 辦理敬一三舍「薑薑薑薑~聖誕節薑餅屋 DIY」活動，活動共 60 位居民

參與，在歡樂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8. 敬業一舍於年後完成練習用琴房以及小型表演舞台的設置，並且完成航太系林穎

裕老師鋼琴捐贈相關事宜。 

9. 105/1/4─105/1/5 宿委會辦理「冬至仙草會」活動，發送燒仙草給各宿舍區居民享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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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為住宿居民的期末考試及報告加油打氣，並獻上溫暖的鼓勵。 

三、 健康促進 

（一）學生體能： 

1. 104/11/21 勝利舍區舉辦「勝利盃桌球比賽」，共有 53 位同學完成比賽，女子單打

組、男子單打組、混和雙打組各選出優勝前三名同學，女子單打組、男子單打組、

混和雙打組各選出前三名優勝者，頒發獎狀與禮券，並給予宿舍優良記點。透過

本次比賽增進勝利舍區桌球同好之學生情誼、推廣居民養成良好之運動習慣，各

舍居民更藉由本次活動相互認識、交流。 

2. 104/12/13 上午 9 時於光一舍桌球室舉行「光復盃桌球比賽」。本次賽程共分為單

打組及雙打組，共計 50 餘名光復居民選手參賽。各組取前三名，分別獲得全聯禮

券、獎狀獎勵及宿舍優良記點。 

（二）學生餐廳： 

1. 餐廳基礎設備更新 

2015/12/01 至 2016/03/14：進行宿舍餐廳修繕如下 

日期 宿舍餐廳修繕 

1/14 完成光復餐廳天花板修補 

1/18 完成光復餐廳水果部捕蚊燈具及線路裝設 

 

2. 餐廳行政業務 

（1） 光復餐廳業經三次公告招標，皆無廠商投標，105 年 1 月 5 日「膳食委員

會」會議決議，若第三次公告招商仍無廠商投標，考量本校師生餐飲便利

性，105 年 3 至 6 月期間暫提供外訂餐盒，爰由本組辦理公開招商餐盒廠

商，經 105 年 2 月 23 日膳食委員會會議評選，由「上豪便當廠」得標，自

105 年 3 月 7 日起於光復及敬業餐廳販售午餐及晚餐餐盒。餐盒販售期間持

續辦理光復餐廳招商事宜。 

（2） 敬業餐廳美食街空間規劃可行性及經費預算，提 105 年 3 月 22 日「膳食

委員會」會議討論。 

 

四、 其他行政暨服務事項 

（一） 強化宿舍服務 

1. 105 年度寒假營隊床位借用住宿開放時間為 105 年 1 月 22 日起至 2 月 2 日止；

總計有 23 個學生營隊提出床位申請，申請住宿人數為 2,041 人。 

2. 105 年暑假營隊：2/24 於本處住服組網頁公告床位借用辦理時程及申請相關事

宜，預計 105/7/1 起至 105/8/16 開放住宿。 

（二） 床位管理 E 化系統 

1. 完成開發項目： 

（1） 床位系統，換床位紀錄，查某學號換房經過。 

（2） 床位系統，宿舍電費，留原寢住宿生離宿電費可檔案上傳，及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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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3） 床位系統，退宿退費計算，多項功能更新。 

（4） 床位系統，住宿生 Email，新增重新寄信功能及多項功能更新。 

（5） 住宿 E 網入口，特殊保留床位申請，功能更新。 

（6） 其它多項系統功能修改及更新。 

2. 開發中項目： 

（1） 床位系統，宿舍線上報修。 

（2） 床位系統，宿舍電費，住宿生離宿電費檔案上傳。 

（3） 床位系統，床位選填後的線上指定換宿申請。 

（4） 住宿 E 網入口，床位選填後可以開放線上指定換宿申請。 

（5） 住宿 E 網入口，空床位補宿後,可以線上選填床位。 

（6） 住宿 E 網入口，各項『床位申請』，增加放棄登記的選項。 

（7） 住宿 E 網入口，相關服務可自動切換到 mobile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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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學期間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適用期間：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105.2.1)至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106.1.31)止 

 

學生宿舍寒暑假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適用對象 除光一舍勝九舍外之全部學生宿舍 

學期 

度數範圍 
0～150 151～340 341~460 461 以上 

單價(元/度) 

2.63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4) 

3.07（註 1） 

(上一年度平均

單價) 

3.53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6) 

4.03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96) 

適用對象 光復一舍、勝利九舍 

學期 

度數範圍 
0～150 151～340 341~460 461 以上 

單價(元/度) 

2.63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4) 

2.63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4) 

3.07（註 1）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3.53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6) 

註 1：每度 3.07 元係依本校 104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5）年度起如因上一（104）

年度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3.07 元，則上表各度數範圍之單價亦依其調整幅度（例：

341~460 度，上一年度平均單價+0.46，依此類推）配合調整之。 

註 2：單價以新台幣計算 

適用對象 全部學生宿舍 

寒暑假 寒假 暑假 

單價(元/度) 
3.07(註 1)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4.03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0.96) 

備註 單一費率 單一費率 

註 1：每度 3.07 元係依本校 104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5）年度起如因上一

（104）年度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3.07 元，則上表寒假計費比照前一年度平均單價，暑假

配合調整幅度（即上一年度平均單價+0.96）調整。 

註 2：單價以新台幣計算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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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許綿分 

 案由：光復餐廳修繕費用，提請討論。 

 說明：  

四、 光復餐廳業經三次公告招商流標，招商期間經職詢問部分至餐廳場勘業者，

業者表示該場地空間設備老舊，建議本校進行整修，提供較多誘因，也許

可吸引廠商進駐。 

五、 本組請建築師進行場地空間整修工程評估，費用初估預計須新臺幣 174 萬

元整，雖餐廳經費係為專款專用，惟光復餐廳整體設備老舊，每年支應相

關軟硬體設備修繕工程，已入不敷出，實無經費可支應本案整修工程，歷

年修繕費用表如附件 1，考量光復校區師生用餐需求，擬向宿舍專款借支，

另分期歸還。 

六、 光二舍地下室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申請如附件 2 及 3。 

 擬辦：本會通過後，依決議執行之。 

 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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